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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學院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22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海空大樓 203 室 

主席：桑國忠院長 記錄：賴惠玲 

出席單位 出席者 

商船學系 翁順泰委員 郭俊良委員 陳正文委員  

航運管理學系 鍾政棋委員(林宗德代) 余坤東委員 郭義隆委員 

運輸科學系 張玉君委員 林振榮委員(請假) 杜書勤委員(請假) 

輪機工程學系 宋世平委員 王榮昌委員 朱漢德委員(請假) 

學生代表：謝宗倫(商船學系)、古國鴻(運輸科學系)  

 

壹、主席報告： 

1. 本學院104年11月18日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商船學系104學年度碩

士班必修科目表及碩士在職專班必修科目表與輪機工程學系104學年度博士班新增「塑性

力學特論」選修課程於104年12月3日校課程委員會同意備查。商船學系大學部必修課目表

及運輸科學系105學年度研究生必修科目表於104年12月3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航運

管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及運輸科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修正案，於104年12

月3日校課程委員會及12月29日教務會議通過。 

2. 104年12月3日校課程委員會提案二增訂本校碩士班生得以有條件轉所之規定，其附帶決議

一：『各系所雙主修之規定，請於105年4月15日前完成必修科目表備註內，加註「修讀本

系雙主修學生，應修滿本系全部必修科目」或「修讀本系雙主修學生，應修滿本系全部必

修科目與本系選修課程OO 學分。」』(經查商船學系、輪機工程學系及運輸科學系皆已於

備註欄內加註雙主修之規定，而商船學系及輪機工程學系之規定，除修滿系定必修外，尚

有選課課程學分數之規定。) 

3. 本學院學生修習北聯大系統課程人數統計如下： 
本學院學生修他校通識課程科目數 本學院學生修他校通識課程人數

北大 北科大 北醫 北大 北科大 北醫

1031 17 32 1 4 3 2 6 7

經濟與人生(北大1)、音樂欣賞、資訊法

律、歌劇欣賞、認識中國大陸(北科4)、醫

療社會學、知識管理概論、醫療法律與醫

學倫理(北醫3)

1032 33 65 2 7 1 2 13 1

納粹政權與種族意識型態(民主)、媒體與民

意(科技)(北大2)、國際關係、植物與糧

食、志怪小說、世界飲食史、資訊法律、

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台灣的歷史與古蹟

(北科7)、藝術作品及名畫欣賞(北醫1)

1041 35 57 4 15 5 5 22 10

健康促進與體重控制、客家音樂劇賞析、

Excel之統計資料分析、個人理財(北大4)、

兩岸憲政體制概論、著作權法、關際關

係、光電科技簡介、宗教與人生、婚姻與

家庭、大中華經濟圈、行政法、歷史與文

物、新創事業與專利、歌劇欣賞、哲學心

理學、篆刻藝術欣賞與習作、兩性關係、

膳食與生活(北科15)、哲學入門、環境生態

與永續發展、藝術作品及名畫欣賞、情緒

表達與表演、走進生物學的秘密花園(北醫

5)

1042 25 40 0 7 10 0 9 11

膳食與生活、綠色科技與生活 、兩性關

係、歷史與人生、新創事業與專利、兩岸

關係與國際政治、中國近代史、綠色科技

與生活 、兩性關係(北科9)、藝術作品及名

畫欣賞、看見女科技人、韓國歷史與文

化、醫學工程概論、情緒表達與表演、環

境生態與永續發展、藝術作品及名畫欣

賞、看見女科技人、情緒管理、韓國歷史

與文化(北醫10)

科目名稱學期
本校學生修他校

通識課程科目數

本校學生修他校

通識課程人數

 
 

貳、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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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航運管理學系 
案 由：修正本系大學部 105 學年度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4 年 5 月 12 日本系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

員會決議通過。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前、後必修科目表如附件 1(第 5-6 頁)。 

科目名稱(學分數) 修正後 
(105 學年度) 

修正前 
(104 學年度) 

說明 

載貨證券專論(2 學分) 必修 選修 三年級課程必

選修別異動 
棧埠管理(2 學分) 選修 必修 三年級課程必

選修別異動 

決 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運輸科學系 
案 由：修訂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則，請審議。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5 年 3 月 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前、後條文，詳附件 2(第 7-1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 由：修訂本系105學年度能源組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說 明：一、依據105年1月14日生科系化學小組會議決議及105年3月22日普化小

組e-mail通知取消擋修限制辦理，詳附件3-1(第13-14頁)。 
二、本案業經本系105年4月11日課程委員會議及105年4月19日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三、修訂科目對照表及修正前、後必修科目表，詳附件3-2(第15-17頁)。 

決 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 由：修訂本系105學年度動力組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說 明：一、依據105年1月14日生科系化學小組會議決議及105年3月22日普化小

組e-mail通知取消擋修限制辦理。 
二、本案業經本系 105 年 4 月 11 日課程委員會議及 105 年 4 月 19 日系

務會議通過。 
三、修訂科目對照表及修正前、後必修科目表，詳附件 4(第 80-20 頁) 

決 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 由：本系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學部動力組開設選修課程｢船體結構｣2 學分

及｢船舶穩度｣2 學分二門課，請審議。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4 年 12 月 22 日系課程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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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附課程地圖、系所定位、教育目標及人才培育關聯性，詳附件

5(第 21-2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 由：本系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動力組擬開設選修課程｢輪機管理與安

全(二)｣3 學分一門課，請審議。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5 年 4 月 11 日系課程會議通過。 
        二、檢附課程地圖、系所定位、教育目標及人才培育關聯性，詳附件

6(第 23-2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 由：本系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碩士班新開｢論文研寫｣3 學分選修課程，請審

議。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4 年 12 月 22 日系課程會議通過。 
        二、檢附課程地圖、系所定位、教育目標及人才培育關聯性，詳附件

7(第 25-2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 由：本系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博士班新開選修｢離散控制系統應用｣3 學分，

請審議。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4 年 12 月 22 日系課程會議通過。 
        二、檢附課程地圖、系所定位、教育目標及人才培育關聯性，詳附件

8(第 27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 由：擬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

生修業規則」部分條文，請討論。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5 年 4 月 14 日博碩審會議及 105 年 4 月 19 日系務會

議通過修正部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及修正後條文，詳附件 9(第 28-3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 由：擬修訂「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研究生修業規則」部分條文，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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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修正前必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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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必修科目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0703-航運管理學系必修科目表 ( 105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入學身份: 一般生 )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19-體育課程 0 不限 0 0 0 0

英文畢業門檻 0 不限 0

依本校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學生於修業期間

內，未通過本校英語能力檢核標準者，須檢具未

通過之證明，經各學系審核登錄後，並須加修

英文(大一英文) 4 不限 2 2 須上下學期各修2學分

38-進階英文 2 不限 2

12-國文領域 6 不限 3 3

服務學習_愛校服務(I) 0 不限 0

服務學習_愛校服務(II) 0 不限 0

11-博雅課程 16 不限 2 2 2 2 2 2 2 2

各領域至多修習四學分。博雅課程所示每學期選

修配分，僅供畢業資格審核及抵免學分用，各系

選修配分及修課規定，請查詢通識中心網頁"博雅

28 7 7 4 2 2 2 2 2 0 0

會計學 6 不限 3 3

經濟學 6 不限 3 3

微積分 4 不限 2 2

運輸學 3 不限 3

船舶概論 2 不限 2

民法概要 4 不限 2 2

海運學 3 不限 3

海商法 4 不限 2 2

定期航業經營 3 不限 3

企業管理 3 不限 3

統計學 6 不限 3 3

計算機概論 4 不限 2 2

國際貿易理論與匯兌 3 不限 3

國際貿易實務 3 不限 3

不定期航業經營 3 不限 3

海事行政法 2 不限 2

管理資訊系統 3 不限 3

港埠經營與管理 2 不限 2

海上保險 4 不限 2 2

作業研究 4 不限 2 2

載貨證券專論 2 不限 2

國際運銷學 2 不限 2

航運經營策略與個案研討 2 不限 2

78 15 13 13 16 11 8 0 2 0 0

106 22 20 17 18 13 10 2 4 0 0

備註 外系學分至多承認四學分(體育及軍訓不列入畢業學分)

畢業 低學分數 142

選修 低學分數備註

畢業 低學分數備註

專業

必修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總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106

選修 低學分數 36

共同

必修

共同必修學分小計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跨領域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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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運輸科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第十條  本系研究生符合下

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

位考試： 

 一、 修畢本系規定必、選修

科目及學分。 

二、 應取得下列任一英文能

力證明： 

(一)多益測驗(TOEIC) 六百

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二)托福(TOEFL)紙筆型態測

驗(PBT)四百八十分(含)以

上或電腦型態測驗 (CBT)  

一百五十五分(含)以上或網

路型態測驗( iBT)五十四分

(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三)雅思檢定(IELTS) 五級

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四)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

初試(含)以上通過之證明。 

三、 未通過者每學年應考一

次英文檢定，於碩一下學期結

束前仍未取得前款任一英文

能力證明者(須檢附報考成績

證明)，得以選修六學分(不列

入畢業學分)本校「進階英文」

課程，其成績均須達七十分

(含)以上；本項修正通過後適

用於本系在學學生。 

四、 主題與學位論文相關之

國內外學術期刊論文或學術

性會議論文一篇（含）以上已

發表或被接受。 

五、 指導教授之同意書。 

第十條  本系研究生符合下

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

位考試： 

 一、 修畢本系規定必、選修

科目及學分。 

二、 應取得下列任一英文能

力證明： 

(一)多益測驗(TOEIC) 六百

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二)托福(TOEFL)紙筆型態測

驗(PBT)四百八十分(含)以

上或電腦型態測驗 (CBT)  

一百五十五分(含)以上或網

路型態測驗( iBT)五十四分

(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三)雅思檢定(IELTS) 五級

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四)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

初試(含)以上通過之證明。 

三、 未通過者每學年應考一

次英文檢定，於碩一下學期結

束前仍未取得前款任一英文

能力證明者(須檢附報考成績

證明)，得以選修六學分(不列

入畢業學分)本校「進階英文」

課程，其成績均須達七十分

(含)以上；本項修正通過後適

用於本系在學學生。 

四、 主題與學位論文相關之

國內外學術期刊論文或學術

性會議論文一篇（含）以上已

發表或被接受。 

五、 指導教授之同意書。 

放寬英文門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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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國 立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海 運 暨 管 理 學 院 運 輸 科 學 系 碩 士 班 修 業 規 則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2 日 99 學年度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2 日 99 學年度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11 日海運暨管理學院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3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4 月 25 日 101 學年度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22 日 101 學年度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14 日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6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27 日 102 學年度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10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8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 條、第 5 條、第 11 條、第 12 條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5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條、第 5 條、第 11 條、第 12 條 

中華民國 104 年 4 月 22 日 103 學年度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15 日 104 學年度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18 日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29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 4 條、第 5 條、刪除第 6 條、第 10 條、第 11 條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研究生）修業期間，除遵照部頒與校頒相關規章外，

悉依本規則辦理修業相關事宜。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本系研究生至少必須修習本系開授專業課程二十一學分(含必修課程)，修業期間每

學期必須依規定修習專題討論課程並及格。 

第五條  本系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課程及加退選時之選課清單，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始

得修讀，否則不列計畢業學分。惟未決定指導教授前之選課清單，需由系主任簽名

同意後始得修讀。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六條  本系研究生需於第一學年上學期結束以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指導教授應商請

本系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變更指導教授需經原指導教授或系主任之同意

並重新提出申請。 

第七條  本系研究生之碩士論文指導老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 

第八條  本系研究生若要商請外系或外校老師擔任論文共同指導，除需經本系指導老師同意

外，尚需經本系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九條 學位考試含論文考試及論文審查，學位考試悉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十條  本系研究生符合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 修畢本系規定必、選修科目及學分。 

         二、 應取得下列任一英文能力證明： 

             (一)多益測驗(TOEIC) 六百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二)托福(TOEFL)紙筆型態測驗(PBT)四百八十分(含)以上或電腦型態測驗  

                (CBT)  一百五十五分(含)以上或網路型態測驗( iBT)五十四分(含)以上 

                之成績證明。 

             (三)雅思檢定(IELTS) 五級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四)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含)以上通過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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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未通過者每學年應考一次英文檢定，於碩一下學期結束前仍未取得前款任一

英文能力證明者(須檢附報考成績證明)，得以選修六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

本校「進階英文」課程，其成績均須達七十分(含)以上；本項修正通過後適

用於本系在學學生。 

         四、 主題與學位論文相關之國內外學術期刊論文或學術性會議論文一篇（含）以 

              上已發表或被接受。 

         五、 指導教授之同意書。 

第十一條 本系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 

         因特殊原因經指導教授同意，並專案簽請核定者，不在此限。 

          二、申請時，應填具「參加論文考試申請書」，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 

            (一)歷年成績單。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 

                (三)論文摘要及大綱（包括緒論、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 

            (四)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之任一英文能力證明或六學分本校「進階英文」    

                課程學分審核單。 

            (五)學術期刊論文或會議論文全文影印本至少一篇，如已被接受但尚未發  

                表者須另檢附接受函。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申請提交系碩士學位考試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報請學校核

定。 

第十三條 學位論文依規定格式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含中、英文摘要，並於舉行學位考試前一

週應將學位論文初稿送交考試委員審閱。 

第十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員缺席

時，不得以他人代理。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論文考

試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如有逾半數委員評定不及格者，即以不及格論。學

位考試不及格，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重考，重考以一次為

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 

第十六條 論文考試應於校內舉行，並於申請之該學期學校行事曆規定學期結束前完成。否則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如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七條 本系研究生通過論文考試及論文審查且完成本校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事項，始

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論文考試通過後，其論文應依學位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提交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

人審查，審查通過後經指導教授於該生離校手續單簽章認可後，送繳一本平裝論

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書暨

資訊處。 

第十九條 研究生須於本校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系辦公

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條 研究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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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國 立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海 運 暨 管 理 學 院 運 輸 科 學 系 碩 士 班 修 業 規 則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2 日 99 學年度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2 日 99 學年度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11 日海運暨管理學院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3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4 月 25 日 101 學年度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22 日 101 學年度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14 日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6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27 日 102 學年度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10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8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 條、第 5 條、第 11 條、第 12 條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5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4條、第 5 條、第 11 條、第 12 條 

中華民國 104 年 4 月 22 日 103 學年度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15 日 104 學年度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18 日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29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 4 條、第 5 條、刪除第 6 條、第 10 條、第 11 條 

中華民國 105 年 3 月 2 日 104 學年度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0 條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22 日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10 條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三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研究生）修業期間，除遵照部頒與校頒相關規章外，

悉依本規則辦理修業相關事宜。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本系研究生至少必須修習本系開授專業課程二十一學分(含必修課程)，修業期間每

學期必 

        須依規定修習專題討論課程並及格。 

第五條  本系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課程及加退選時之選課清單，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始

得修讀，否則不列計畢業學分。惟未決定指導教授前之選課清單，需由系主任簽名

同意後始得修讀。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六條  本系研究生需於第一學年上學期結束以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指導教授應商請

本系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變更指導教授需經原指導教授或系主任之同意

並重新提出申請。 

第七條  本系研究生之碩士論文指導老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 

第八條  本系研究生若要商請外系或外校老師擔任論文共同指導，除需經本系指導老師同意

外，尚 

        需經本系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九條 學位考試含論文考試及論文審查，學位考試悉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十條  本系研究生符合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 修畢本系規定必、選修科目及學分。 

         二、 應取得下列任一英文能力證明： 

             (一)多益測驗(TOEIC) 六百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二)托福(TOEFL)紙筆型態測驗(PBT)四百八十分(含)以上或電腦型態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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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T)  一百五十五分(含)以上或網路型態測驗( iBT)五十四分(含)以上 

                之成績證明。 

             (三)雅思檢定(IELTS) 五級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 

             (四)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含)以上通過之證明。 

        三、 未通過者每學年應考一次英文檢定，於碩一下學期結束前仍未取得前款任

一英文能力證明者(須檢附報考成績證明)，得以選修六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

本校「進階英文」課程，其成績均須達七十分(含)以上；本項修正通過後適

用於本系在學學生。 

         四、 主題與學位論文相關之國內外學術期刊論文或學術性會議論文一篇（含）以 

              上已發表或被接受。 

         五、 指導教授之同意書。 

第十一條 本系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 

         因特殊原因經指導教授同意，並專案簽請核定者，不在此限。 

          二、申請時，應填具「參加論文考試申請書」，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 

            (一)歷年成績單。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 

                (三)論文摘要及大綱（包括緒論、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 

            (四)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之任一英文能力證明或六學分本校「進階英文」    

                課程學分審核單。 

            (五)學術期刊論文或會議論文全文影印本至少一篇，如已被接受但尚未發  

                表者須另檢附接受函。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申請提交系碩士學位考試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報請學校核

定。 

第十三條 學位論文依規定格式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含中、英文摘要，並於舉行學位考試前一

週應將學位論文初稿送交考試委員審閱。 

第十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員缺席

時，不得以他人代理。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論文考

試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如有逾半數委員評定不及格者，即以不及格論。學

位考試不及格，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重考，重考以一次為

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 

第十六條 論文考試應於校內舉行，並於申請之該學期學校行事曆規定學期結束前完成。否則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如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七條 本系研究生通過論文考試及論文審查且完成本校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事項，始

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論文考試通過後，其論文應依學位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提交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

人審查，審查通過後經指導教授於該生離校手續單簽章認可後，送繳一本平裝論

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書暨

資訊處。 

第十九條 研究生須於本校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系辦公

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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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研究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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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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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必科目修正對照表(105 年入學適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學期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學期 

普通物理(一) 2 一上 
普通物理 4 

一學年

上下 
一學年改上下學期，

並取消擋修 普通物理(二) 2 一下 

普通化學(一) 2 一上 
普通化學 4 

一學年

上下 
一學年改上下學期，

並取消擋修 普通化學(二) 2 一下 

能源與動力工程概論 3 一下 能源與動力工程概論 3 一上 學期調整 

工程材料學 3 一上 工程材料學 3 一下 學期調整 

應用電學實驗 1 三下    105 學年度新增， 
1 學分 3 小時實驗課

必修總學分 102 必修總學分 101  
畢業 低學分數 139 畢業 低學分數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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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必修科目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060A-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必修科目表 ( 104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入學身份: 一般生 )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文畢業門檻

B9D03TVS

11-博雅課程 16 不限 2 2 2 2 2 2 2 2

本領域包括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民主

法治與公民意識、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中外經典、美學與美感表達、科技與社

12-國文領域 6 不限 3 3 不同課號之課程，修足學分即可。

英文(大一英文)

B9B01968、B9B01969

38-進階英文 2 不限 2

19-體育課程 0 不限 0 0 0 0 每週上課2小時

22-服務學習 0 不限 0 0 每週實習1小時

28 7 7 4 2 2 2 2 2 0 0

微積分

B6A11M97、B6A21M97

工程數學(一)

B6A0208A

工程數學(二)

B6A02088

普通物理

B6A11L66、B6A21L66

普通化學

B6A11L60、B6A21L60

能源與動力工程概論

B6A01U5V

工程圖學

B6A01083

工程圖學繪圖

B6A01081

工廠實習

B6A11099、B6A21099

工程材料學

B6A01070

靜力學

B6A01U24

動力學

B6A02H30

材料力學

B6A03690

熱力學

B6A02S47

流體力學

B6A02925

電路學

B6A02P48

電機機械

B6A02P53

電子學

B6A03P17

輔機學

B6A03R44

鍋爐學

B6A03V47

內燃機學

B6A03152

機械設計

B6A03T79

應用力學實驗

B6A0310W

應用能源實驗

B6A030I0

材料性質學

B6A03692

燃料與燃燒學

B6A03NNV

73 11 13 12 12 13 12 0 0 0 0

101 18 20 16 14 15 14 2 2 0 0

選修 低學分數備註 能源應用組學生應選修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至少19學分

畢業 低學分數備註

備註

1. 即將畢業時，無論必選修學分，注意一下自己所修的學分數，至少要多出4-6學分為 好。

2.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雙主修規定：應修滿本學系全部必修科目與學分及本學系15 學分選修課程，其中輪機概論、輪機

英文、輪機拆裝、輪機保養與維修及輪機自動控制等五門科目為必選課程。

總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101

選修 低學分數 37

畢業 低學分數 138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3 不限 3

3

每週實驗3小時

3 不限

每週實驗3小時

1 不限 1

11 不限

3 不限 3

33 不限

2 不限 2

33 不限

3 不限 3

33 不限

3 不限 3

33 不限

3 不限 3

33 不限

3 不限 3

3 不限 3

每週實習3小時，需上一學期鉗工、一

學期車床，才可以承認畢業學分

3 不限 3

每週實習3小時，配合「工程圖學」課

程排課

2 不限 1 1

1 不限 1

1 不限 1

3 不限 3

4 不限 2 2

4 不限 2 2

33 不限

3 不限 3

系訂

專業

必修

6 不限 3 3

上下學期各須2學分

共同教育課程學分小計

依本校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學生於

修業期間內，未通過本校英語能力檢核

標準者，須檢具未通過之證明，經各學

系審核登錄後，並須加修「英文精進」

4 不限 2 2

0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備註

共同

教育

課程

0 不限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跨領域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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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必修科目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060A-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必修科目表 ( 105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入學身份: 一般生 )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文畢業門檻 0 0

11-博雅課程 16 2 2 2 2 2 2 2 2

12-國文領域 6 3 3 不同課號之課程，修足學分即可。

英文(大一英文) 4 2 2 上下學期各須2學分

38-進階英文 2 2

19-體育課程 0 0 0 0 0 每週上課2小時

22-服務學習 0 0 0 每週實習1小時

28 7 7 4 2 2 2 2 2

微積分 6 3 3

工程數學(一) 3 3

工程數學(二) 3 3

普通物理(一) 2 2

普通物理(二) 2 2

普通化學(一) 2 2

普通化學(二) 2 2

能源與動力工程概論 3 3 學期調整(由一上改一下)

工程圖學 1 1

工程圖學繪圖 1 1 每週實習3小時，配合「工程圖學」課程排課

工廠實習 2 1 1
每週實習3小時，需上一學期鉗工、一學期車床，才可以承認畢業學

分

工程材料學 3 3 學期調整(由一下改一上)

靜力學 3 3

動力學 3 3

材料力學 3 3

熱力學 3 3

流體力學 3 3

電路學 3 3

電機機械 3 3

電子學 3 3

輔機學 3 3

鍋爐學 2 2

內燃機學 3 3

機械設計 3 3

應用力學實驗 1 1 每週實驗3小時

應用能源實驗 1 1 每週實驗3小時

應用電學實驗 1 1 擬自105學年度增加課程，1學分3小時實驗課

材料性質學 3 3

燃料與燃燒學 3 3

74 11 13 12 12 13 13 0 0 學分增加1學分

102 18 20 16 14 15 15 2 2 學分增加1學分

1.即將畢業時，無論必選修學分，注意一下自己所修的學分數，至少要多出4-6學分為 好。

第三學

年

第四學

年 備註

共

同

教

育

課

程

共同教育課程學分小計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第一學

年

第二學

年

由一學年課調整為上下學期，並取消擋修限制

由一學年課調整為上下學期，並取消擋修限制

102

2.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雙主修規定：應修滿本學系全部必修科目與學分及本學系15 學分選修課程，其中

輪機概論、輪機英文、輪機拆裝、輪機保養與維修及輪機自動控制等五門科目為必選課程。

畢業 低學分數 139

選修 低學分數備註 能源應用組學生應選修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至少19學分

選修 低學分數 37

系

訂

專

業

必

修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總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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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必科目修正對照表(105 年入學適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學期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學期 

普通物理(一) 2 一上 
普通物理 4 

一學

年上

下 

一學年改上下學期， 
並取消擋修 普通物理(二) 2 一下 

普通化學(一) 2 一上 
普通化學 4 

一學

年上

下 

一學年改上下學期， 
並取消擋修 普通化學(二) 2 一下 

應用電學實驗 1 三下    105 學年度新增， 
1 學分 3 小時實驗課 

必修總學分 101 必修總學分 100  
畢業 低學分數 139 畢業 低學分數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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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必修科目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060D-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必修科目表 ( 104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入學身份: 一般生 )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文畢業門檻

B9D03TVS

11-博雅課程 16 不限 2 2 2 2 2 2 2 2

本領域包括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民主法治與公民意

識、全球化與社經結構、中外經典、美學與美感表達、

科技與社會、自然科學、歷史分析與詮釋等八大子領

12-國文領域 6 不限 3 3

英文(大一英文)

B9B01968、B9B01969

38-進階英文 2 不限 2

19-體育課程 0 不限 0 0 0 0 每週上課2小時

22-服務學習 0 不限 0 0 每週實習1小時

28 7 7 4 2 2 2 2 2 0 0

微積分

B6D11M97、B6D21M97

工程數學(一)

B6D0208A

工程數學(二)

B6D02088

普通物理

B6D11L66、B6D21L66

普通化學

B6D11L60、B6D21L60

能源與動力工程概論

B6D01U5V

工程圖學

B6D01083

工程圖學繪圖

B6D01081

工廠實習

B6D11099、B6D21099

工程材料學

B6D01070

靜力學

B6D02U24

動力學

B6D02H30

材料力學

B6D03690

熱力學

B6D02S47

流體力學

B6D02925

電路學

B6D02P48

電機機械

B6D02P53

電子學

B6D03P17

輔機學

B6D03R44

鍋爐學

B6D03V47

內燃機學

B6D03152

機構學

B6D0310V

應用力學實驗

B6D0310W

應用能源實驗

B6D03UAH

自動控制

B6D03625

冷凍與空調

B6D030I3

72 13 11 12 12 13 11 0 0 0 0

100 20 18 16 14 15 13 2 2 0 0

選修 低學分數備註 動力工程組學生應選修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至少19學分。

畢業 低學分數備註

備註

1. 即將畢業時，無論必選修學分，注意一下自己所修的學分數，至少要多出4-6學分為 好。

2.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雙主修規定：應修滿本學系全部必修科目與學分及本學系15 學分選修課程，其中輪機概論、輪機英文、輪機拆裝、輪機保

養與維修及輪機自動控制等五門科目為必選課程。

總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100

選修 低學分數 38

畢業 低學分數 138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2 不限 2

3

每週實驗3小時

3 不限

每週實驗3小時

1 不限 1

11 不限

3 不限 3

33 不限

2 不限 2

33 不限

3 不限 3

33 不限

3 不限 3

33 不限

3 不限 3

33 不限

3 不限 3

3 不限 3

每週實習3小時，需上一學期鉗工、一學期車床，才可

以承認畢業學分

3 不限 3

每週實習3小時，配合「工程圖學」課程排課

2 不限 1 1

1 不限 1

1 不限 1

3 不限 3

4 不限 2 2

4 不限 2 2

33 不限

3 不限 3

系

訂

專

業

必

修

6 不限 3 3

上下學期各須2學分

共同教育課程學分小計

依本校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學生於修業期間內，未

通過本校英語能力檢核標準者，須檢具未通過之證明，

經各學系審核登錄後，並須加修「英文精進」課程（零

學分），以替代英語能力檢定測驗，成績及格者，始可

4 不限 2 2

0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備註

共

同

教

育

課

程

0 不限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跨領域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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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必修科目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060D-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必修科目表 ( 10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入學身份: 一般生 )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文畢業門檻 0 0

11-博雅課程 16 2 2 2 2 2 2 2 2

12-國文領域 6 3 3

英文(大一英文) 4 2 2 上下學期各須2學分

38-進階英文 2 2

19-體育課程 0 0 0 0 0 每週上課2小時

22-服務學習 0 0 0 每週實習1小時

28 7 7 4 2 2 2 2 2

微積分 6 3 3

工程數學(一) 3 3

工程數學(二) 3 3

普通物理(一) 2 2

普通物理(二) 2 2

普通化學(一) 2 2

普通化學(二) 2 2

能源與動力工程概論 3 3

工程圖學 1 1

工程圖學繪圖 1 1 每週實習3小時，配合「工程圖學」課程排課

工廠實習 2 1 1
每週實習3小時，需上一學期鉗工、一學期車床，才可以承認畢業學

分

工程材料學 3 3

靜力學 3 3

動力學 3 3

材料力學 3 3

熱力學 3 3

流體力學 3 3

電路學 3 3

電機機械 3 3

電子學 3 3

輔機學 3 3

鍋爐學 2 2

內燃機學 3 3

機構學 3 3

應用力學實驗 1 1 每週實驗3小時

應用能源實驗 1 1 每週實驗3小時

應用電學實驗 1 1 擬自105學年度增加課程，1學分3小時實驗課

自動控制 3 3

冷凍與空調 2 2

73 13 11 12 12 13 12 0 0 學分增加1學分

101 20 18 16 14 15 14 2 2 學分增加1學分

1.即將畢業時，無論必選修學分，注意一下自己所修的學分數，至少要多出4-6學分為 好。

第三學

年

第四學

年 備註

共

同

教

育

課

程

共同教育課程學分小計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第一學

年

第二學

年

由一學年課調整為上下學期，並取消擋修限制

由一學年課調整為上下學期，並取消擋修限制

101

2.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雙主修規定：應修滿本學系全部必修科目與學分及本學系15 學分選修課程，其中輪

機概論、輪機英文、輪機拆裝、輪機保養與維修及輪機自動控制等五門科目為必選課程。

畢業 低學分數 139

選修 低學分數備註 動力工程組學生應選修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至少19學分。

選修 低學分數 38

系

訂

專

業

必

修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總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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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輪機工程學系104學年新開｢船體結構｣2學分、｢船舶穩度｣2學分與大學部動力組課程地圖之關聯性  

 
 
二、系(所)定位 

瞭解船體結構系統、船舶航行時的穩度系統及相關船體、船舶維修等知識，以結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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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機實務應用領域。 
 
三、教育目標 

船體構造與船舶穩度課程教學目標符合 STCW 95 表 A-III/1 有關輪機工程操作級能力

之強制要求的知識、瞭解及熟練，此課程也提供瞭解船體構造與船舶穩度之知識。 
 
四、人才培育之關聯性 
 1. 具有船體系統結構之認知能力。 
 2. 具有船舶穩度分析之專業能力。 
 3. 具有獨立性思考能力，以整合性創新思維來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之能力。 
  4. 具有宏觀視野，且能瞭解輪機與造船工程的發展，並持續終身學習新知以自我成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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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輪機工程學系105學年新開｢輪機管理與安全(二)｣3學分與大學部動力組課程地圖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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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所)定位 

讓學生了解船舶輪機的原理,操作的知識,安全的防護,及國際法規的要求，以結合至輪

機實務應用領域。 
 
三、教育目標 

輪機管理與安全課程教學目標配合航海人員測驗，有關船舶構造、燃油與潤油、防止

海水污染、安全維護與檢修、輪機及船舶檢驗與試車、船舶推進及噪音振動之輪機方面知

識。 
 
四、人才培育之關聯性 
 1. 具有輪機管理與安全之認知力。 
 2. 具有輪機與船舶檢驗之專業判斷力。 
 3. 具有獨立性思考能力，以整合性創新思維來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之能力。 
  4. 具有宏觀視野，且能瞭解輪機管理和安全知識，並持續終身學習新知以自我成長之能力。 



 

25

 

附件 7 

 

輪機工程學系1042學期新開｢論文研寫｣3學分與碩士班課程地圖之關聯性 
一、課程地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碩士班課程地圖 104學年度起適用

必 選 修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就 業 與 升 學 出 路

專 題 討 論 1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系 定 專 業 必 修

專 題 討 論 1 專 題 討 論 1 專 題 討 論 1

畢 業 論 文 3 畢 業 論 文 3

Matlab程式設

計 3

系 定 專 業 選 修
( 基 礎 工 具 )

工程實驗方法3

科 技 英 文 3

工 程 分 析 3

可 靠 度 分 析 3

有限元素分析3

熱 對 流 學 3

系 定 專 業 選 修
( 學 術 理 論 )

數 位 控 制 3

介 電 原 理 3

線 性 系 統 3

燃 燒 學 3

田口品質工程3

模糊理論與控
制 應 用 3

系 定 專 業 選 修
( 實 務 應 用 )

電力系統電腦
應 用 3

氫經濟與航運3

電力系統控制
與 運 轉 3

綠 海 運 3

穩 健 化 設 計 3

船 舶 操 縱 3

公 部 門

升 博 士 班

航運輪機造
船相關產業

電機、機械
動力廠產業

3

必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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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所)定位 
本課程主要在教導研究生如何做研究以及撰寫論文。從構思研究題材，發掘研究論文

主題到將研究過程，方法到成果撰寫成學術論文。 後再探討分析投稿國內外期刊及其相

關的學術價值。希望藉由此課程培育研究生對於學術研究的興趣及有系統地整理撰寫相關

的研究過程暨成果。 
 
三、教育目標 

1. 具有學術研究及構思的行為能力 
2. 著重文獻資料與定義研究方向 

 
四、人才培育之關聯性 
   1. 具有文章構思之能力。 
   2. 具有學術研究之專業能力。 
   3. 具有獨立性思考能力，以整合性創新思維來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之能力。 
    4. 具有宏觀視野，且能瞭解學術論文程序及分析如何投稿文章，並持續終身學習成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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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輪機工程學系1042學期新開｢離散控制系統應用｣3學分與博士課程地圖之關聯性 
一、課程地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博士班課程流程圖104學年度

必 選 修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就 業 出 路

專 題 討 論 1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系 訂 專 業 必 修 專 題 討 論 1 專 題 討 論 1 專 題 討 論 1

塑性力學特
論 3

系統監視與
故 障 診 斷 3

塑 性 力 學 3

機械工程設
計 分 析 3

佳化管理
特 論 ( 一 ) 3

矩 陣 分 析 3

3C電子熱傳
技 術 3

系 訂 專 業 選 修
(學術理論及實

務應用)

節能LED照
明 3

佳 控 制 3

機械製造特
論 3

有限元素熱
流 分 析 3

各 種 相 關 產
業 研 發 單 位

教 育 單 位

航運、輪機
造船高級工
程人員

電機、機械
動力廠產業
高級工程師

第 三 ～ 七 學 年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畢

業

論

文

線性系統分
析 3

模 糊 控 制 3

 
二、系(所)定位 

船舶控制應用皆以數位訊號作為傳遞，根據本課程的規劃可針對機艙內設備進行數位

建模，並將控制理論導入，進而了解系統之穩定性分析與控制器設計方法，並可將其方法

結合至輪機船舶應用領域。 
 
三、教育目標 

1. 數位訊號的產生與轉換。 
2. 離散系統的穩定性分析與控制器設計。 

 
四、人才培育之關聯性 
 1. 具有連續訊號與離散訊號之轉換能力。 
 2. 具有分析訊號之專業能力。 
 3. 具有獨立性思考能力，以整合性創新思維來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之能力。 
  4. 具有宏觀視野，且能瞭解輪機與船舶工程的發展，並持續終身學習新知以自我成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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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五  條 碩士生之畢

業學分數為三十四學分

(含畢業論文六學分)，於

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

四學分專題討論，選修二

十四學分，選修課程需經

指導教授同意。 
 

第 五 條 碩士生之畢

業學分數為三十四學

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

畢必修十學分（包括專題

討論四學分、畢業論文六

學分），選修二十四學

分，其中本系選修課程需

至少十二學分。 

條文修正 

第 八 條 碩士生之論

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本系

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

得專案提報本系博碩審

會審核。 

第 八 條 碩士生之論

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

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

形得專案提報研究生事

務委員會審核。 

 

條文修正 

第 九 條 碩士生指導

教授之變更，需同時經原

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

後，送交系辦公室承辦人

員辦理變更。 

第 九 條 碩士生指導

教授之變更，需同時應經

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

意後，送交所辦公室辦

理。 

條文修正 

第 十 條 碩士生需於

在學期間具備下列各項

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

考試。 

一、通過本系規定之

應必、選修科目及學分

數。 

二、與指導教授合著

之碩士論文相關研究，於

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

性會議已有一篇（含）以

上之發表或被接受者。 

三、指導教授同意

書。 

第 十 條 碩士生需於

在學期間具備下列各項

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

考試。 

一、通過本系規定之應

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數。

二、與指導教授合著之碩

士論文相關研究，於國內

外學術期刊或學術性會

議已有一篇（含）以之發

表或被接受者。 

三、指導教授同意書。 

文字修正新增＂上＂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

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

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

認可後，送繳一本平裝論

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

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

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

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碩士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

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

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

認可。認可後，送繳一本

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

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

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碩士

文字修正刪除＂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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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五條 碩士生應協

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十五條 碩士生得應

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

作。 

文字修正刪除＂得＂ 

第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

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

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

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博碩審會決議

變更後送系務會議通過。 

第十六條 本規則因本

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

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

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

後，得變更之。 

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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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輪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

會議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

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

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

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

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

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法規名

稱、第 3 條、

第 5 條、第 7

條、第 8 條、

第 13 條及第

17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3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

議通過 

修正法規名

稱、第 3 條、

第 5 條、第 7

條、第 8 條、

第 13 條及第

17 條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

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碩士班（以下簡稱碩士生）甄試或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系攻讀碩

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碩士生之修業年限為一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第 五 條 碩士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四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十學分（包括專

題討論四學分、畢業論文六學分），選修二十四學分，其中本系選修課程需至少

十二學分。 
第 六 條 本系碩士生每學期所修習課程及加退選時之選課清單，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

始得修讀，否則不列計畢業學分。惟未決定指導教授前之選課清單，需由系主任

簽名同意後始得修讀。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七 條 碩士生於入學開學後，與本系教師溝通瞭解教師之研究領域，俾研擬論文方向，

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第二週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至系辦公室核備。 
第 八 條 碩士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得專案提報研究生

事務委員會審核。 
第 九 條 碩士生指導教授之變更，需同時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

辦理。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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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碩士生需於在學期間具備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規定之應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與指導教授合著之碩士論文相關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性會議已有

一篇（含）以之發表或被接受者。 
三、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

各項文件。 
一、歷年成績單。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三、學位論文摘要。 
四、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影印本或接受函，至少一篇。 
五、指導教授同意函。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

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認可後，送

繳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

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碩士生須於本校圖書暨資訊處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

成並經系辦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未依程序於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

者，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相關規範處理。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碩士生得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十六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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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輪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

會議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

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

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

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

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

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法規名

稱、第 3 條、

第 5 條、第 7

條、第 8 條、

第 13 條及第

17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3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

議通過 

修正法規名

稱、第 3 條、

第 5 條、第 7

條、第 8 條、

第 13 條及第

17 條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

會議通過 

修正第 5 條、

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

第 13 條、第 15

條及第 16 條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

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

第 13 條、第 15

條及第 16 條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

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碩士班（以下簡稱碩士生）甄試或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系攻讀碩

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碩士生之修業年限為一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第 五 條 碩士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四學分(含畢業論文六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

修四學分專題討論，選修二十四學分，選修課程需經指導教授同意。 

第 六 條 本系碩士生每學期所修習課程及加退選時之選課清單，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

始得修讀，否則不列計畢業學分。惟未決定指導教授前之選課清單，需由系主任

簽名同意後始得修讀。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七 條 碩士生於入學開學後，與本系教師溝通瞭解教師之研究領域，俾研擬論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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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第二週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至系辦公室核備。 
第 八 條 碩士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本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得專案提報本系博碩

審會審核。 

第 九 條 碩士生指導教授之變更，需同時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承

辦人員辦理變更。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十 條 碩士生需於在學期間具備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規定之應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與指導教授合著之碩士論文相關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性會議已有

一篇（含）以上之發表或被接受者。 
三、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

各項文件。 
一、歷年成績單。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三、學位論文摘要。 
四、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影印本或接受函，至少一篇。 
五、指導教授同意函。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

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後，送繳一本

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

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碩士生須於本校圖書暨資訊處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

成並經系辦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未依程序於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

者，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相關規範處理。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碩士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十六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博碩審會決議變更後送系務會議通過。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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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修正條文對照表］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五  條 碩專生之畢

業學分數為三十四學分

（含畢業論文六學分），

其中選修外系碩士班課

程至多六學分為限。 

第 五 條 碩專生之畢

業學分數為四十學分，於

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

六學分（畢業論文），其

中選修外系碩士班課程

至多六學分為限。 

修正畢業學分數及文字

修正 

第 七 條 碩專生之論

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

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

形得專案提報博碩審會

審核。 

第 七 條 碩專生之論

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

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

形得專案提報研究生事

務委員會審核。 

條文修正 
 

第 八 條 碩專生指導

教授之變更，需同時經原

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

後，送交系辦公室承辦人

員辦理變更。 

第 八 條 碩專生指導

教授之變更，需同時應經

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

意後，送交研究生事務委

員會審核。 

條文修正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通

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

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

認可後，送繳一本平裝論

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

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

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

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校

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通

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

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

認可。認可後，送繳一本

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

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

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文

至圖書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

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文字修正刪除＂認可＂ 

第十四條 本規則因本

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

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

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博碩審會決議

變更後送系務會議通過。 

第十四條 本規則因本

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

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

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

後，得變更之。 

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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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輪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

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修正第 11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3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

議通過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碩專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

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系攻讀碩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碩專生之修業年限為一至五年。 
第 五 條 碩專生之畢業學分數為四十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六學分（畢業論文），

其中選修外系碩士班課程至多六學分為限。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六 條 碩專生必須於第一學年下學期之學期考試前一週決定指導教授，並將「指導教授

同意書」繳交至系辦公室。 
第 七 條 碩專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得專案提報研究生

事務委員會審核。 
第 八 條 碩專生指導教授之變更，需同時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研究生事

務委員會審核。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碩專生需於在學期間具備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規定之應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與指導教授合著之碩士論文相關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性會議已有

一篇（含）以上之論文發表或被接受者。 
三、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

各項文件。 
一、歷年成績單。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三、學位論文摘要。 
四、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影印本或接受函，至少一篇。 
五、指導教授同意函。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

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若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不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認可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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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文

至圖書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三條 碩專生須於本校圖書資訊處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

並經系辦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未依程序於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者，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相關規範處理。 

第六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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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輪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

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修正第 11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3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

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

會議通過 

修正第 5 條、

第 7 條、第 8

條、第 12 條、

第 14 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

第 7 條、第 8

條、第 12 條、

第 14 條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碩專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

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錄取者，得進入本系攻讀碩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碩專生之修業年限為一至五年。 
第 五 條 碩專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四學分（含畢業論文六學分），其中選修外系碩士班

課程至多六學分為限。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六 條 碩專生必須於第一學年下學期之學期考試前一週決定指導教授，並將「指導教授

同意書」繳交至系辦公室。 
第 七 條 碩專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得專案提報博碩審

會審核。 
第 八 條 碩專生指導教授之變更，需同時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承

辦人員辦理變更。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碩專生需於在學期間具備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規定之應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與指導教授合著之碩士論文相關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學術性會議已有

一篇（含）以上之論文發表或被接受者。 
三、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

各項文件。 
一、歷年成績單。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三、學位論文摘要。 
四、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影印本或接受函，至少一篇。 
五、指導教授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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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

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若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不及格。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後，送繳一本

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

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三條 碩專生須於本校圖書資訊處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

並經系辦公室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未依程序於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者，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相關規範處理。 

第六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

之需要，經博碩審會決議變更後送系務會議通過。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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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修正條文對照表］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五 條 本系博士生畢

業之修課規定 
二、必修課程共四學分 
    專題討論四學期各

一學分，分博一、二之

上、下學期開授。 

第 五 條 本系博士生畢

業之修課規定 

二、必修課程共七學分 

（一）專題討論四學期各

一學分，分博一、二之

上、下學期開授。 

（二）本系核心課程：動

力系統專論三學分。 

條文修正 
 

第 六 條 博士班之指導

教授應由本系專任助理

教授(含)以上教師擔任。 

第 六 條 博士班之指導

教授應商請本系專任助

理教授(含)以上教師擔

任。 

條文修正 

第 十 條 博士生具備下

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

士學位考試。 

五、指導教授同意。 

第 十 條 博士生具備下

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

士學位考試。 

五、指導教授之同意。 

文字修正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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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

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25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系博碩審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1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9 月 14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1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1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9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1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4

條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博士班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博士班（以下簡稱博士班）入學考試錄取者或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核定者，得進入本系攻讀輪機工程博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修業年限 

一般生：修業年限為二年至七年 (不含休學，休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在職生：修業年限為二年至八年 (不含休學，休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參考本校學則第四十六條及本系博、碩士班章程第八條、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定第

三條） 

第 五 條 本系博士生畢業之修課規定 

一、畢業學分 

（一）一般生及在職生：除博士畢業論文六學分外，必須修滿本系認可之課程

十八學分及專題討論四學分。 

（二）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除博士畢業論文六學分外，至少修滿本系認可之

課程四十二學分（包含碩士二十四學分，但不包括碩士專題討論）。 

二、必修課程共七學分 

（一）專題討論四學期各一學分，分博一、二之上、下學期開授。 

（二）本系核心課程：動力系統專論三學分。 

三、抵免學分 

（一）必須為博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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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校系學生，須取原就讀學校證明抵免之科目為博士班課程； 

（三）必修課程不得抵免。 

（四） 多可抵免六學分。 

（五）課程抵免需填寫「抵免學分申請表」，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

提送本系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審議。 

四、博士班各學期所選課程，必需填寫選課表並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後才能選課，

若尚未有指導教授則由系主任代為行使。 

五、英文能力之規定 

本系博士班學生畢業前應符合下列其中一項英文能力之認定： 

（一）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高級以上。 

（二）多益 (TOEIC) 七百五十分(含)以上。 

（三）電腦型態托福 (CBT-TOEFL) 一百九十七分(含)以上。 

（四）New internet based TOEFL七十一分(含)以上。 

（五）修過「論文英文寫作」課程3學分且及格(不列入畢業學分)。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博士班之指導教授應商請本系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擔任。 

第 七 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第一學年結束以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若第一學年結束後 

仍未能選定論文指導教授時，系主任得進行瞭解，並予以協助。 

第 八 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博士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並重新提出申請，送交系辦公室辦理。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核依「本系博士班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理。 

第 十 條 博士生具備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試。 

二、通過本系博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三、博士論文之相關研究，必須至少有一篇論文與指導教授共同在SCI 或SSCI期刊

上發表或已被接受，且博士生須為第一作者。 

四、符合本修業規則第五條第五款之英文能力規定。 

五、指導教授之同意。 

第十一條 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內申請，每學期各舉辦一次。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 

（一）歷年成績表。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 

（三）學位論文初稿與摘要。 

（四）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影印本，每篇各一份。 

（五）指導教授同意書。 

（六）資格考試通過證明。 

（七）英文能力證明。 

三、以上文件由本系博、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始得依程序申請考試。 

第十二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除須於規定期限內簽請校長核定外，並經學校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通過後始可報請校長發聘。 

第十三條 舉行學位考試前三週，應將候選人之論文函送學位考試委員審閱，其格式悉依本校

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並於考試前一週，舉辦論文公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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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委員缺席時，不得以他人代理。博士學位候選人之論文考試，由委員五至

九人組成，其中校外委員人數須三分之一以上，否則不得舉行考試；已考試者，其

考試成績不予承認。 

第十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

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

試不及格。 

第十六條 學位考試依學位論文評分，並舉行無記名投票，需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

人數通過及論文評分之平均分數達七十分以上者視為通過，評定以一次為限。 

第十七條 學位考試需於修業年限內完成，至多可考二次，二次均不通過者應予退學。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認可後，送繳

一本平裝論文及一份論文電子檔磁片（含摘要及全文）至系辦公室；二本平裝論文

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校博碩士論

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九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詞、

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館博

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系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二十條 至本校網頁下載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博士班一般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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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輪機工程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7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

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25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系博碩審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1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9 月 14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1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1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9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1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19 日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

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6

條、第 10 條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22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第 6

條、第 10 條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博士班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博士班（以下簡稱博士班）入學考試錄取者或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申請逕修博士學位經核定者，得進入本系攻讀輪機工程博士學位。 

 

第 二 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修業年限 

一般生：修業年限為二年至七年 (不含休學，休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在職生：修業年限為二年至八年 (不含休學，休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參考本校學則第四十六條及本系博、碩士班章程第八條、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定第

三條） 

第 五 條 本系博士生畢業之修課規定 

一、畢業學分 

（一）一般生及在職生：除博士畢業論文六學分外，必須修滿本系認可之課程

十八學分及專題討論四學分。 

（二）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除博士畢業論文六學分外，至少修滿本系認可之

課程四十二學分（包含碩士二十四學分，但不包括碩士專題討論）。 

二、必修課程共四學分 

 專題討論四學期各一學分，分博一、二之上、下學期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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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免學分 

（一）必須為博士班課程。 

（二）外校系學生，須取原就讀學校證明抵免之科目為博士班課程； 

（三）必修課程不得抵免。 

（四） 多可抵免六學分。 

（五）課程抵免需填寫「抵免學分申請表」，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

提送本系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審議。 

四、博士班各學期所選課程，必需填寫選課表並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後才能選課，

若尚未有指導教授則由系主任代為行使。 

五、英文能力之規定 

本系博士班學生畢業前應符合下列其中一項英文能力之認定： 

（一）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高級以上。 

（二）多益 (TOEIC) 七百五十分(含)以上。 

（三）電腦型態托福 (CBT-TOEFL) 一百九十七分(含)以上。 

（四）New internet based TOEFL七十一分(含)以上。 

（五）修過「論文英文寫作」課程3學分且及格(不列入畢業學分)。 

第 三 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博士班之指導教授應由本系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擔任。 

第 七 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第一學年結束以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若第一學年結束後 

仍未能選定論文指導教授時，系主任得進行瞭解，並予以協助。 

第 八 條 博士班研究生關於博士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並重新提出申請，送交系辦公室辦理。 

 

第 四 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核依「本系博士班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理。 

第 十 條 博士生具備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通過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試。 

二、通過本系博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三、博士論文之相關研究，必須至少有一篇論文與指導教授共同在SCI 或SSCI期刊

上發表或已被接受，且博士生須為第一作者。 

四、符合本修業規則第五條第五款之英文能力規定。 

五、指導教授同意。 

第十一條 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內申請，每學期各舉辦一次。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 

（一）歷年成績表。 

（二）考試委員名冊一份。 

（三）學位論文初稿與摘要。 

（四）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影印本，每篇各一份。 

（五）指導教授同意書。 

（六）資格考試通過證明。 

（七）英文能力證明。 

三、以上文件由本系博、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始得依程序申請考試。 

第十二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除須於規定期限內簽請校長核定外，並經學校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通過後始可報請校長發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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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舉行學位考試前三週，應將候選人之論文函送學位考試委員審閱，其格式悉依本校

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並於考試前一週，舉辦論文公開演講。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委員缺席時，不得以他人代理。博士學位候選人之論文考試，由委員五至

九人組成，其中校外委員人數須三分之一以上，否則不得舉行考試；已考試者，其

考試成績不予承認。 

第十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博士學位考試，應於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

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

試不及格。 

第十六條 學位考試依學位論文評分，並舉行無記名投票，需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

人數通過及論文評分之平均分數達七十分以上者視為通過，評定以一次為限。 

第十七條 學位考試需於修業年限內完成，至多可考二次，二次均不通過者應予退學。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八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認可。認可後，送繳

一本平裝論文及一份論文電子檔磁片（含摘要及全文）至系辦公室；二本平裝論文

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校博碩士論

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九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詞、

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館博

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系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二十條 至本校網頁下載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博士班一般生應協助本系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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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修正必修科目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044Q-輪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必修科目表 ( 105學年度入學生適用;入學身份: 一般生 )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畢業論文

T4Q02J26

6 0 0 0 6 0 0 0 0 0 0

6 0 0 0 6 0 0 0 0 0 0

畢業 低學分數備註

備註 修畢選修28學分加上畢業論文6學分，並通過論文口試才能畢業。

選修 低學分數 28

畢業 低學分數 34

選修 低學分數備註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總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6

6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備註

系訂專

業必修
6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跨領域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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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